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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 德 市 教 育 局 文 件

宁教语〔2024〕1 号

宁德市教育局关于 2024 年举办中小学师生
万人硬笔书法现场大比拼等“一诵二字

三会四平台”系列活动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局，市直有关

学校：

2024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，是实现“十四五”

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，宁德市语言文字工作坚持以习近

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

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，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

度,根据教育部国家语委《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实施方案》精神，

结合宁德市《中小学“书香墨香校园”实施方案》目标与任务，

认真总结经验，坚持稳中求进，先立后破，抓语言文字本质问题，

推进高质量有温度的语言文字工作。经研究，决定 2024 年举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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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德市中小学师生万人硬笔书法现场大比拼等“一诵二字三会四

平台”系列活动。现通知如下:

一、“一诵”(中华经典诵读大赛）

（一）大赛主题

落实二十大，经典诵中国

（二）举办单位

主办单位：宁德市教育局 宁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

（三）组别设置

小学生组、中学生组、中职学生组、教师组（幼儿园、特教、

中小学、中职，下同）、社会人员组。每组既可个人参赛，也可

2 人（含）以上组成团队参赛，团队人数不设上限，参赛过程中

人员不得更换。除社会人员外，其他组别的参赛者仅限本组别人

员。

（四）名额分配

1.小学生组

蕉城区 16 件、古田县 14 件、屏南县 12 件、周宁县 12 件、

寿宁县 12 件、柘荣县 12 件、福安市 18 件、霞浦县 16 件、福鼎

市 18 件、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 8 件。一所学校不超过 2 件。县

域内农村学校不少于 2 件。

宁德师范学院附属小学（1 个校区各 2 件）6 件、福安师范

附属小学 3 件、宁德市实验学校 2 件。

2.中学生组

蕉城区 8 件、古田县 6 件、屏南县 5 件、周宁县 5 件、寿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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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 5 件、柘荣县 5 件、福安市 10 件、霞浦县 10 件、福鼎市 10

件、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 4 件。一所学校不超过 2 件。县域内农

村学校不少于 1 件。

宁德一中、宁德市高级中学、宁德市民族中学、宁德市实验

学校和宁德市衡水中学各 2 件。

3.中职生组

每个县（市、区）各 2 件，市直学校 2 件。单独举办现场赛，

有关事项另行通知。

4.教师组（幼儿园、特教、中小学、中职）

蕉城区 11 件、古田县 9 件、屏南县 8 件、周宁县 8 件、寿

宁县 8 件、柘荣县 8 件、福安市 12 件、霞浦县 12 件、福鼎市

12 件、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 8 件。一所学校不超过 2 件。

宁德一中、宁德市高级中学、宁德市民族中学、宁德财经学

校、宁德技师学院、宁德师范学院附属小学、福安师范附属小学、

宁德市特教学校、宁德市实验学校和宁德衡水中学各 2 件。

5.社会组

蕉城区 3 件、古田县 3 件、屏南县 2 件、周宁县 2 件、寿宁

县 2 件、柘荣县 2 件、福安市 3 件、霞浦县 3 件、福鼎市 3 件、

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 3 件，一个单位同类别不超过 2 件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师朗诵艺术团各 2 件，宁德市教师朗诵艺

术团 3 件。

（五）诵读内容

1.通过诵读经典，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，从中华经典中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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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智慧力量、坚定理想信念、彰显时代精神，展现社会大众尤其

是青少年对中华经典的传承与创新，落实二十大精神，为实现中

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。

2.诵读内容应为我国古代、近现代和当代有社会影响力的，

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诗文和作品。其中：现、当代作品

应已正式出版或由主流媒体公开发表。

3.诵读作品以正确的政治方向为前提，能够反映中华优秀传

统文化、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，具有时代性与传播性。

内容不能是原创作品，也不是多个经典作品的改编作品。

（六）有关事项

1.参赛作品要求为 2024 年新录制创作的视频，高清

1920*1080 横屏拍摄，格式为 MP4，长度 3—6 分钟（超时或时

长不足均视为无效作品），大小不超过 700MB，图像、声音清晰，

不抖动、无噪音。视频作品必须同期录音，不得后期配音。每名

选手只能参赛一个诵读作品。

视频开头以文字方式展示作品名称及作品作者、参赛者姓

名、指导教师、组别等内容。作品提交后，相关信息（含指导教

师信息）不得更改。

视频文字建议使用方正字库字体或其他有版权字体，视频中

不得使用未经肖像权人同意的肖像，不得使用未经授权的图片和

视频，不得出现与诵读大赛无关的条幅、角标等。

作品可借助音乐、服装、吟诵等手段融合展现诵读内容。鼓

励以团队形式集体诵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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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个作品指导教师不超过 2 人，同一作品的参赛者不得同

时署名该作品的指导教师。

不按照文件上述规定要求上报的作品，初审时将被视为无效

作品。

2.作品评审细则。经典的感悟与表达占 50%，其中：表意准

确，感情到位占 20%；语气恰当，语调鲜明占 20%；神态自然，

动作大方占10%。诵读的基础功力占20%，其中：语音标准，吐字

清晰占10%；音色悦耳，音量适合占10%。经典诵读的整体效果占

30%，其中：感染力足占10%；审美度高占10%；个性化强占10%。

3.宁德市教育局将根据各地上报作品进行评审，选出优秀作

品 110 件参加福建赛区选拔赛。按照作品质量设置若干奖项以及

组织奖。

4.成立宁德市教师朗诵艺术团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也要相应成

立教师朗诵艺术团，提升与发展我市朗诵艺术，打造全市

教师诵读精品。按照教育部中华经典诵读工程规格，各

县（市、区）推荐优秀作品 2 件，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前将

参加市级的视频作品报送宁德市教育局语委办彭晴老师处。拟于

2024 年 5 月进行现场赛，评出若干奖项，优秀作品推荐参加省

赛。

5.各县(市、区）教育局、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局、市

直有关学校，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前将参加市级决赛的视频作品

报送宁德市教育局语委办。

二、“二字”（中小学教师粉笔字和学生硬笔书法现场大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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拼）

（一）教师粉笔字

1.参加对象

全市中小学（含中职、幼儿园、特教）教师。

2.名额分配

全市 9 个县（市、区）和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各 150-200 名，

共 1500-2000 名。

宁德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和福安师范附属小学各 80-150 名。

3.注意事项

（1）参赛教师使用的硬黑板（规格 60cm×90cm）及粉笔擦

由参赛学校负责。在硬黑板上书写古诗 1 首，用楷书书写通用规

范汉字，时间为 60 分钟。

（2）全市 9 个县(市、区）、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宁德师

范学院附属小学和福安师范附属小学各设 1 个赛区，现场赛时间

统一定于 2024 年 11 月 9 日上午 10:00-11:00。

（3）全市 9 个县(市、区）、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宁德师

范学院附属小学和福安师范附属小学，按参赛教师总人数的 10%

于 2024 年 11 月 15 日前上报市级现场总决赛名单。

（4）宁德一中、宁德市高级中学、宁德市民族中学、宁德

市实验学校、宁德市衡水中学、宁德财经学校、宁德技师学院和

宁德市特教学校各推荐 5 名教师参加市级现场总决赛。

（5）市级总决赛时间 2024 年 11 月 30 日上午 10:00-11:00,

地点霞浦县实验小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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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学生硬笔字

1.参加对象

全市中小学（含中职）学生。

2.组别

分小学低年级组（1-2 年级）、小学中年级组（3-4 年级）、

小学高年级组（5-6 年级），中学生组（含中职学生）。

3.名额分配

全市 9 个县（市、区）和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小学生 3 个组

别各 200 名，共 6000 名。

全市 9 个县（市、区）中学生组各 200 名，共 1800 名。

宁德一中、宁德市高级中学、宁德市民族中学、宁德市实验

学校、宁德市衡水中学、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学各 10 名。

宁德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和福安师范附属小学全员参与。

4.有关事项

（1）书写内容由宁德市教育局语委办统一提供。作品以《通

用规范汉字表》为依据。字体要求使用楷书或行书。

（2）书写作品用纸由宁德市教育局统一提供，规格不超过

A3 纸大小（即 29.7cm×42cm 以内）。请在作品右下方背面用铅

笔以正楷字体标明参赛者组别、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学校、指导

教师等信息。

（3）全市 9 个县（市、区）和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宁德师

范学院附属小学与福安师范附属小学各设 1 个赛区，共 12 个赛

区，地点由各地语委办自行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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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直学校按照就近原则参加相应赛区比赛。宁德一中，宁

德财经学校，宁德技师学院参加蕉城赛区；宁德市高级中学，宁

德市实验学校和宁德市衡水中学参加东侨赛区；宁德市民族中学

参加福师附小赛区；宁德市特教学校参加古田赛区。

（4）各县（市、区）和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要按照各校师

生数比例分配名额，覆盖城乡每一所学校。

（5）宁德市级大赛统一时间定于 2024 年 11 月 9 日上午

10:00-11:30。

（6）参赛的现场作品由各县（市、区）、东侨经济技术开

发区教育局先预审，按照参赛总人数的 10%上报宁德市教育局语

委办，统一组织专家评审，评出若干奖项以及组织奖。

（7）各地各校必须做好安全工作预案，确保大赛顺利举行。

（8）大赛会标：宁德市中小学师生万人硬笔书法大比拼（ 某

赛区）；主办单位：宁德市教育局 宁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；

协办单位：县级教育局与语委会；承办单位：某学校。

三、“三会”(中国诗词大会、中国汉字听写大会、诗教中

国大会）

(一)宁德市第八届《中国诗词大会》

1.活动对象

小学生

2.名额分配

蕉城区 16 名、古田县 14 名、屏南县 12 名、周宁县 12 名、

寿宁县 12 名、柘荣县 12 名、福安市 18 名、霞浦县 16 名、福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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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16 名、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 12 名。一所学校不超过 3 名，县

域内农村学校不少于 2 名。

宁德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8 名，福安师范附属小学 6 名。

3.范围与题型

中小学课内古诗词及爱国古诗词占 60%，课外 40%。参考中

央电视台《2024 中国诗词大会》题型。

4.有关事项

（1）根据比赛成绩（笔试与面试成绩）设置若干奖项及组织

奖，选拔优秀选手参加中央电视台《2025 中国诗词大会》省级

赛区选拔赛。

（2）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和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局在

校级比赛的基础上要开展县级选拔赛，于 2024 年 6 月 10 日前把

参加市级大会的名单报送市教育局语委办。

（3）每个县（市、区）和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均要举办县级

选拔赛，否则取消市级参赛资格。

（4）宁德市级大会模式、时间，地点另行通知。

(二）宁德市第十一届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》

1.参加对象

2024 年 9 月进入小学五年级学习的学生。

2.名额分配

蕉城区 16 名、古田县 14 名、屏南县 12 名、周宁县 12 名、

寿宁县 12 名、柘荣县 12 名、福安市 18 名、霞浦县 16 名、福鼎

市 16 名、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 12 名。一所学校不超过 3 名，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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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内农村学校不少于 2 名。

宁德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8 名，福安师范附属小学 6 名。宁德

市实验学校 3 名。

3.听写范围

小学部编教材出现过的字词占 70%，课外占 30%。

4.有关事项

（1）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和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局在

校级比赛的基础上要开展县级选拔赛，于 2024 年 10 月 30 日前

把参加市级大会的名单报送市教育局语委办。

(2)根据比赛成绩设置若干奖项及组织奖。

（3）每个县（市、区）和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均要举办县级

选拔赛，否则取消市级参赛资格。

（4）宁德市级大会题型、模式、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

(三）宁德市第二届《诗教中国大会》

1.组别与名额

（1）小学教师组

蕉城区 10 件、古田县 10 件、屏南县 8 件、周宁县 8 件、寿

宁县 8 件、柘荣县 8 件、福安市 12 件、霞浦县 12 件、福鼎市

12 件、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 8 件。

宁德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8 件、福安师范附属小学 6 件、宁德

市实验学校 3 件。

(2)中学教师组

蕉城区 5 件、古田县 4 件、屏南县 4 件、周宁县 4 件、寿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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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 4 件、柘荣县 4 件、福安市 6 件、霞浦县 6 件、福鼎市 6 件、

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 2 件。

宁德一中、宁德市高级中学、宁德市民族中学、宁德市实验

学校、宁德市衡水中学各 3 件。

2.有关要求

（1）讲解须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，内容应为教育部统编

版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一首古典诗词作品。

（2）参赛教师应按照课堂教学相关要求，遵循古典诗词教育

基本规律和学术规范，录制以诗词教学为主要内容的微课视频。

（3）参赛作品要求为 2024 年新录制创作的视频，横屏拍

摄，格式为 MP4，长度 5—8 分钟，清晰度不低于 720P，大小

不超过700MB，图像、声音清晰，不抖动、无噪音，参赛者须出镜。

（4）视频开头须注明诗词作品名称和作者、参赛者姓名、

单位、组别等信息。

（5）每人限报 1 件作品，限报 1 名指导教师。同一作品

的参赛者不得同时署名该作品的指导教师。设置若干奖项及组织奖。

（6）鼓励教师按照教育部国家语委第六届中华经典诵写讲“诗

教中国”诗词讲解大赛的要求，上传作品参加全国大赛。

（7）各县(市、区）教育局、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局、

市直有关学校，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前将参加市级决赛的视频作

品报送宁德市教育局语委办。

四、搭建“四个平台”（ 成果转化平台，先行先试平台，

课题推进平台，专题研讨平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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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成果转化平台。修订完善宁德市“书香墨香”工作方

案，出台以“大阅读”为主线高质推进“书香墨香”校园工作意

见。转化“十四五”语言文字已结题的课题成果，总结提升拟申

报福建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。

（二）先行先试平台。培育语言文字基地校若干所，采取“走

出去，请进来”，制定工作方案，下发宁德市语言文字基地校文

件并授牌。

（三）课题推进平台。对 2023 年立项的课题，开展中期评估。

联合有关部门开发新能源科普读物。启动 2024 年课题立项工作。

（四）专题研讨平台。根据《义务教育课程标准》语言文字

工作目标，围绕中小学古诗词赏析度的把握、小学小古文教学、

师生诵读技巧、拼音教学、高质量推广普通话、高效阅读、非遗

与古诗词结合等，“外引内联”开展研讨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1.各县（市、区）和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局和学校要充

分认识参加本次活动的重要意义，抓好四个关键字：“稳、优、

实、活”，即：做“稳”“一诵”；做“优”“二字”；做“实”

“三会”；做“活”“四平台”，制定计划，抓好工作落实。

2.各县（市、区）和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局要主动联系、

配合有关媒体，做好当地开展相关活动的宣传报道。要认真总结

经验，收集相关活动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等资料，并及时整理报送

市教育局语委办。

3.参加“一诵二字三会四平台”系列活动人员以及抽宁德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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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专家库专家参加巡视及担任评委，交通费、住宿费回原单位报

销。

4.各县（市、区）和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局要根据 “一

诵二字三会四平台”系列活动相应的时间节点，及时上报参加市

级活动的名单。地址：宁德市蕉城南路 55 号宁德市教育局语委

办；联系人：谢兆文 彭晴；联系电话：0593-2915685；电子邮

箱：ysk5685@163.com。

宁德市教育局

2024年1月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mailto:ysk5685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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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教育厅、省语委办

宁德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4年1月4日印发


